
 

苗栗縣大湖鄉公墓暨火葬場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第 3、7及 18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三  條   本鄉公墓墓

基使用面積如下： 

一、單棺使用面積 8平方公

尺以內。 

二、二棺以上合葬者，每增

加一棺，墓基得放寬 4

平方公尺。 

 

第  三  條   本鄉公墓墓

基之使用面積如下： 

一、單棺使用面積 6平方公

尺以內。 

二、兩棺使用面積 12平方

公尺以內。 

 

增修訂第 3條，本鄉公墓墓

基使用面積，增訂理由如

下： 

一、依據苗栗縣政府 3月 3

日府民生字第

1100040758號函辦

理。 

二、本鄉自治條例所訂規

定，與上位階規定間有

牴觸之情事，經審計部

指正，爰增修訂本條

文。 

第 七   條   設籍本鄉轄

內居民使用公墓墓地收費

標準如下： 

一、單棺面積 8平方公尺使

用費新台幣 1,500元。 

二、二棺以上合葬者，每增

加一棺，加收使用費

新台幣 1,500元。 

三、舊墓整修以原型式為限

收費新台幣 1,000元。 

 

第 七   條   設籍本鄉轄

內居民使用公墓墓地收費

標準如下： 

一、單棺面積 6平方公尺使

用費新台幣 1,500元。 

二、雙棺面積 12平方公尺

使用費新台幣 3,000

元。 

三、舊墓整修以原型式為限

收費新台幣 1,000元。 

 

增修訂第 7條，本鄉公墓墓

基使用面積，增訂理由如

下： 

一、依據苗栗縣政府 3月 3

日府民生字第

1100040758號函辦

理。 

二、本鄉自治條例所訂規

定，與上位階規定間有

牴觸之情事，經審計部

指正，爰增修訂本條

文。 



 

第 十八 條 公墓、火葬場

應置備簿冊，永久保存，分

別登記下列事項： 

一、公墓： 

（一）埋葬年月日。 

（二）受葬者之姓名、性

別、出生地及生死年

月日。 

（三）營葬者之姓名、住址

通訊處及與受葬者

之關係。 

（四）墓主之姓名、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出生

地、住址與通訊處及

其與受葬者之關係。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應記載之事項。 

二、火葬場： 

（一）火葬編號。 

（二）火葬日期。 

（三）死者之姓名、性別及

生死年月日。 

（四）死者家屬或關係人之

姓名、住址（通訊處）

及 與死者之關係。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應記載之事項。 

 

第 十八 條 公墓、火葬場

應置備簿冊，永久保存，分

別登記下列事項。 

一、公墓： 

（一）埋葬年月日。 

（二）受葬者姓名、性別及

生死年月日。 

（三）營葬者或墓主之姓

名、住址通訊處及與

受葬者之關係。 

二、火葬場： 

（一）火葬編號。 

（二）火葬日期。 

（三）死者之姓名、性別及

生死年月日。 

（四）死者家屬或關係人之

姓名、住址（通訊

處）及 與死者之關

係。 

增修訂第 18條，公墓、火

葬場應置備簿冊應登記事

項，增訂理由如下： 

一、依據苗栗縣政府 110

年3月2日府民生字第

1100036493號函辦

理。 

二、本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所訂規定，與上位階規

定間有牴觸或規範較

為寬鬆之情事，經審計

部指正，爰增修訂本條

文。 

 


